
证券代码：688330        证券简称：宏力达          公告编号：2024-032 

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上海宏力达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编制了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的《上

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账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通过，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129 号”文《关于同意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注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 股）2,500 万股，发行价格每股 88.23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205,75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139,445,066.80 元，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人民币 2,066,304,933.20 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全部存入专

用账户，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

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大信验字[2020]第 28-00007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存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2,205,750,000.00 

减：发行费用 139,445,066.80 

募集资金净额 2,066,304,933.20 

以前年度已使

用金额 

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自筹资金的金额 43,276,185.04 

减：募投项目支出 582,484,802.42 

减：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09,000,000.00 

减：用超募资金回购股票 10,227,919.38 

加：理财收益 121,646,730.52 

加：扣除手续费后的利息收入 10,416,219.34 

2024 年 1 月-6

月使用金额 

减：募投项目支出 31,290,144.67 

减：用超募资金回购股票 8,375,547.43 

加：理财收益 10,470,952.84 

加：扣除手续费后的利息收入 1,124,161.52 

期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1,225,308,398.48 

其中：专户存款余额 520,397,702.86 

理财产品余额 693,500,000.00 

回购股份的证券专用账户余额
注

 11,410,695.62 

注：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转入回购股份账户的合计金额为 30,000,000.00 元，公司实

际回购股份使用 18,603,466.81 元（包含支付的价款及相关的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剩余尚未使

用资金及利息收入金额为 11,410,695.62 元，暂存于回购股份的证券专用账户中，后续仍将用于回购公司股

份。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文件的

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依据有关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适时对其进行修订，该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

使用、变更、管理和监督作了明确规定，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按照公告项

目使用募集资金，资金使用履行申请和审批手续，保证专款专用。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泰联合证券”），分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闵行支行、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上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漕河泾支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江支行、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徐汇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九亭支行、中信银行国际（中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2020 年 10 月 1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同意新增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省宏科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宏科”）

为“泉州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泉州宏力达智能

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州宏力达”）、福建宏科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

分别与公司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台商投资

区支行签署《三方监管协议》。 

2024 年 5 月 1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募集资金专户的议

案》，同意公司新增全资子公司上海宏颢威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宏颢

威”）为“上海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和总部大楼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同意上

海宏颢威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分别与公司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上海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南分行签署《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的相关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严格按照《三方监管协议》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存放、使用和管理募集

资金，并履行了相关的义务，未发生违法违规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余额 

宏力达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 310069011013001952550 35,680,234.89 

宏力达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漕河泾支行 03004277154 3,473,437.13 

宏力达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西支

行 
8077100000000645 154,891,854.99 

宏力达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九亭支行 121914488910508 244,591.51 

宏力达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汇区支行 905030120190005018 已注销 

宏力达 中信银行国际（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8210201013300001287 已注销 

宏力达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江支行 03004278266 43,417,488.00 

宏力达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闵行支

行 
98280078801000002823 282,688,995.77 



泉州宏力达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东园支

行 
35050165930109998888 已注销 

福建宏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东园支

行 
35050165930109999999 已注销 

上海宏颢威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亭支行 03005829657 1,100.57 

合计 / / 520,397,702.86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1：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0 年 10 月 2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43,276,185.04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大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 [2020]第

28-00023 号），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出具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

金之核查意见》。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情

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3 年 9 月 2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2 亿元（含 12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

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金融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等理财产品，

使用期限为自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含 12



个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

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出具了《华泰联合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理财产

品）的未到期金额合计 693,500,000.00 元。 

报告期内，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受托方 
产品名

称 
购买金额 起止日期 实际收益 

到期收

回情况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青浦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115,000,000.00 2024/01/19-2024/04/19 458,739.73 

如期全

额收回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西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154,000,000.00 2024/01/02-2024/01/31 341,152.78 

如期全

额收回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西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25,000,000.00 2024/01/26-2024/03/05 70,416.67 

如期全

额收回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西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154,000,000.00 2024/02/05-2024/02/27 249,394.44 

如期全

额收回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西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154,000,000.00 2024/03/01-2024/03/29 317,411.11 

如期全

额收回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西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26,000,000.00 2024/03/08-2024/03/29 40,191.67 

如期全

额收回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西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154,000,000.00 2024/04/01-2024/04/30 328,747.22 

如期全

额收回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西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26,000,000.00 2024/04/01-2024/04/30 55,502.78 

如期全

额收回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西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90,000,000.00 2024/04/23-2024/04/30 50,225.00 

如期全

额收回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西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154,000,000.00 2024/05/06-2024/05/31 295,166.67 

如期全

额收回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西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26,000,000.00 2024/05/06-2024/05/31 47,847.22 

如期全

额收回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西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90,000,000.00 2024/05/07-2024/08/05 —— 未到期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西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40,000,000.00 2024/05/24-2024/05/31 21,000.00 

如期全

额收回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西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40,000,000.00 2024/06/03-2024/06/27 72,000.00 

如期全

额收回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西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154,000,000.00 2024/06/03-2024/06/28 295,166.67 

如期全

额收回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西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27,000,000.00 2024/06/04-2024/08/02 —— 未到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闵行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250,000,000.00 2023/11/24-2024/02/23 1,562,500.00 

如期全

额收回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闵行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150,000,000.00 2023/12/01-2024/01/02 310,000.00 

如期全

额收回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闵行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150,000,000.00 2024/01/08-2024/04/08 956,250.00 

如期全

额收回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闵行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139,000,000.00 2024/01/22-2024/04/22 903,500.00 

如期全

额收回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闵行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250,000,000.00 2024/02/26-2024/05/27 1,643,055.56 

如期全

额收回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闵行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150,000,000.00 2024/04/10-2024/07/10 —— 未到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闵行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139,000,000.00 2024/04/24-2024/07/24 —— 未到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闵行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250,000,000.00 2024/06/03-2024/06/28 434,027.78 

如期全

额收回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闵行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50,000,000.00 2024/06/11-2024/09/11 —— 未到期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漕河泾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108,000,000.00 2023/12/12-2024/01/15 231,386.30 

如期全

额收回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漕河泾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97,500,000.00 2023/12/28-2024/01/31 199,808.22 

如期全

额收回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漕河泾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97,500,000.00 2024/02/06-2024/07/01 —— 未到期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

江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120,000,000.00 2023/12/19-2024/04/01 888,986.30 

如期全

额收回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

江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100,000,000.00 2023/12/28-2024/01/31 204,931.51 

如期全

额收回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

江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100,000,000.00 2024/02/06-2024/07/01 —— 未到期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

江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72,000,000.00 2024/04/11-2024/05/22 177,928.77 

如期全

额收回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

江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30,000,000.00 2024/05/28-2024/07/01 —— 未到期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九亭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10,000,000.00 2024/01/19-2024/03/25 43,397.26 

如期全

额收回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九亭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10,000,000.00 2024/03/27-2024/05/29 46,602.74 

如期全

额收回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九亭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50,000,000.00 2024/04/03-2024/06/03 225,616.44 

如期全

额收回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九亭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10,000,000.00 2024/06/07-2024/08/08 —— 未到期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2022 年 6 月 2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25,900.0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本次拟用于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超募资金占超募资金总额的 29.90%。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

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出具了《华泰联合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该议案已经 2022 年 7 月 7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使用 25,900.00 万元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

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公司在募投项目“泉州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过

程中，始终保持居安思危的状态，以降本增效为原则，在保证生产能力和产品质

量的前提下，一方面大幅减少了自动化生产设备的采购，配合新采购设备继续沿

用原有设备进行生产，同时大幅缩减了厂房使用面积；另一方面，在募集资金使

用过程中，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本着合理、有效、节约的原则，

对建设环节的费用进行了严格的控制、监督和管理，降低项目建设成本和费用，

压缩了资金支出。“泉州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总额 25,066.40 万元（含

现金管理收益及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 1,352.18 万元）。 

2022 年 9 月 21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缩减投资规模及结项并将部分剩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对泉州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实施结项，节余募

集资金总额 25,066.40 万元（含现金管理收益及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

1,352.18 万元），将节余募集资金中 5,000.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

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其他节余募集资金（含利息，具体以将所有待支付项

目尾款（含质保金）支付完毕后余额为准）继续保留在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对

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后续用于新建或在建项目，投资于主营业务。公司独立

董事、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出具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部分募投项目缩减投资规模及结项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

意见》。该议案经 2022 年 10 月 10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使用 5,000.00 万元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20 年 10 月 1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同意公司新增全资子公司福建省宏科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为“泉州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的实施主体，并通过内部往来、增资等方式具体划转对应募投项目实施所需

募集资金，项目其他内容均不发生变更。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

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出具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募集资金

专户的核查意见》。 

2022 年 3 月 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泉州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由泉州宏力达及福建宏科变更为福建宏

科，项目其他内容均不发生变更。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

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出具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

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的核查意见》。 

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取得的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

励，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8 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6,000.00 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

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

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

见，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出具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宏力达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回购公司股份的核查意见》。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708,599 股，占

公司总股本 140,000,000 股的比例为 0.5061%，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8,603,466.81 元（包含支付的价款及相关的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2023 年 9 月 2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对首次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上海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和总部大楼建设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由原计划 2023 年 9 月延长至 2024 年 9 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

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出具了《华泰联合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

核查意见》。 

2024 年 5 月 1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募集资金专户的议

案》，同意公司新增全资子公司上海宏颢威为“上海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和总部

大楼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并通过内部往来、增资等方式具体划转对应募投项

目实施所需募集资金及相关设备，募投项目其他内容均不发生变更。公司监事会

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出具了《华泰联合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

主体及募集资金专户的核查意见》。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真实、

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28 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2,066,304,933.20 2024 年 1 月-6 月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9,665,692.1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84,654,598.9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诺投

入金额(1) 

2024 年 1 月-6

月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与累

计投入金额的

差额 

(3)＝(1)-(2)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

＝
(2)/(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2024 年 1

月-6 月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上海生产基地

及研发中心和总

部大楼建设项目 

否 554,594,600.00 554,594,600.00 554,594,600.00 31,290,144.67 248,794,521.72 305,800,078.28 44.86 
2024

年9月 
尚未完工 尚未完工 否 

2.泉州生产基地

建设项目 
否 341,391,100.00 104,248,949.14 104,248,949.14 — 104,242,310.41 6,638.73 99.99 

2022

年7月 

故障指示

器 6,203

套；智能

柱上开关

11,905 套 

注 1 否 

3.补充流动资金 否 304,014,300.00 304,014,300.00 304,014,300.00 — 304,014,300.00 — 100.00 — — — 否 

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 

 — 50,000,000.00 50,000,000.00 — 50,000,000.00 — 100.00 — — — — 



 

节余募集资金—

尚未明确用途 
 — 187,142,150.86 — — — — — — — — —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1,200,000,000.00 1,200,000,000.00 1,012,857,849.14 31,290,144.67 707,051,132.13 305,806,717.01 — — — — — 

超募资金投向   
 

1.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 259,000,000.00 259,000,000.00 — 259,000,000.00 — 100.00 — — — 否 

2.回购股份（注 2） 
 

— 30,000,000.00 30,000,000.00 8,375,547.43 18,603,466.81 11,396,533.19 62.01 — — — 否 

3.尚未明确用途  — 577,304,933.20 — — — —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

计  
— 866,304,933.20 289,000,000.00 8,375,547.43 277,603,466.81 11,396,533.19 — — — — — 

合计 
 

1,200,000,000.00 2,066,304,933.20 1,301,857,849.14 39,665,692.10 984,654,598.94 317,203,250.20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7 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上海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和总部大楼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原计划 2023 年 9 月延

长至 2024 年 9 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出具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

于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募投项目延期的主要原因：受社会宏观环境等不可抗力原因影响，公司相关建设项目的施工作业、设备采购、物料运输、施工人员流动等均

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由此影响了“上海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和总部大楼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

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详见本报告“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注1：因市场需求及竞争情况变化，产品销量未达到原规划产能。 

注2：“回购股份”对应的“调整后投资总额”及“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为2023年9月7日公司披露的回购股份方案中支付的资金总额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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